国家林业局森林防火办公室便函

林防便字〔2007〕19号

关于上报森林防火运兵车需求的便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内蒙古大兴安岭、黑龙江森工、大兴安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森林防火办公室：

经汇总各地需求，现初步选定东风EQ5070XGCT（东风特种汽车公司）、BJ5030XZH62（北京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GL5601（桂林客车工业集团公司）3种车型作为森林防火运兵车，并拟于近期向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申请对森林防火运兵车免征车辆购置税。请各地根据实际需求和购买能力，于4月17日前向我办预防处申报2007年第一批森林防火运兵车的型号和需求数量。
联系人：贺　飞

电　话：010－84239132,010－8423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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